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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营专项基金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城

镇环境设施运营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环境设施效

益的发挥和减排效果的显现。与此同时，污水、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

尚未健全和完善，不能满足环境基础设施正常运营的需要，特别在中

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中小城镇，运营资金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为此，建议在总结国内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专项基金，用

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营补贴。 

 

一、 运营资金短缺严重制约着环境基础设施的治污效果 

 

目前，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要求下，各地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仍在不断加速，而愈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又提升了建设及运

营的资金需求，再加上收费体制尚未完善，致使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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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资金缺口增大，运营企业亏损严重，环境基础设施建而不运、运而

不稳的现象日益凸显。 

（一）已建成的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缺口较大。据住建部统计

数据，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1993 座，总处理能力

已超过1.06亿吨/日；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839座，总处理能力37.9

万吨/日。据此测算，全国每年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需求达到 430

亿元左右。但由于污水垃圾收费机制不健全、征缴率低，致使大量环

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难以得到满足，不能正常运行，无法发挥治污减

排作用。据住建部 2009 年第四季度统计显示，在已建成的近 2000 座

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 263 座负荷率不足 60%，而且还存在一些污水

处理厂建设多年未投入运行的情况。 

（二）在建的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问题将更加突出。据住建部

数据，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城镇污水处理项目 1949 座，总设计能力约

5500 万立方米/日。这批污水处理项目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县

城以下的中小城镇，而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收费机制尚

未建立，环境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后，将又可能出现建而不运、运而不

稳的现象，“建得起、养不起”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三）污水垃圾处理收费不足难以满足运营需求。2008 年我国建

成县城污水处理厂 427 座，处理能力 961 万立方米/日。而全年所有县

城的处理费收入仅为 12.5 亿元左右，平均到每吨污水收费仅为 0.36

元。离目前国家规定的 0.8 元/吨的收费标准相距甚远。垃圾处理收费

情况更加不容乐观，2008 年我国建成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509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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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达 31.5 万吨/日，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1亿吨。而同年城市

垃圾处理收费仅为 23 亿元，平均每吨垃圾收费仅为 23 元左右。 

（四）日益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和要求将提升运营成本。以污水

处理为例，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水处理厂的

排放标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规定污水处理厂排放必须达到一级

A 或一级 B 标准，除了去除 COD 之外，还要求污水处理厂必须进行除

磷脱氮和污泥处理。据测算，如达到以上标准，每吨污水处理成本将

由目前的 0.8 元提升至 1.2 元。由此可见，新的环境排放标准将使污

水处理的成本大为增加。 

 

二、设立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营专项基金意义重大 

 

为弥补污水、垃圾处理收费不足，提高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带动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务之急国家有关部门需尽快设立城镇

环境基础设施运营专项基金对环境基础设施进行“末端补贴”，以保证

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末端补贴”可提高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目前，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量的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在不断建成，而另一方面很多已经建成环境基础设施的地

区污水处理收费情况并不乐观，而部分已建成设施的县、镇，还不具

备开征污水垃圾处理收费的条件，或者在短期内收费标准也难以达到

运行成本的需求。据有关方面测算，如果将除磷脱氮以及污泥处理均

考虑在内，污水处理的成本在 1.2 元/吨以上。而目前，全国达到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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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的城市仅有无锡（1.3 元/吨）、苏州（1.33 元/吨）和南京（1.3

元/吨）。在此情况下，建立运营专项基金进行“末端补贴”可以补充

环境基础设施运营经费的不足，提高运行效率，扭转环境基础设施“建

而不运、运而不稳”的现状。 

（二）“末端补贴”可避免政府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近几年，

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大量的国

家资金涌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直接投资建设所导致的“挤出效

应”已对市场产生了不良影响。实际上，通过多年的市场化探索，我

国的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筹资、建设。

政府投资用于配套设施建设和设立运营专项基金进行“末端补贴”，既

可避免产生“挤出效应”，又可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三）“末端补贴”将对拉动社会资金投入产生“杠杆效应”。据

估算，政府资金用于环境基础设施运营经费补贴所带来的“杠杆效应”，

将拉动社会资金 3-4 倍的投入。目前，我国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仍存在较大缺口，政府设立运营专项基金进行“末端补贴”，可拉动

大量社会资金进入以弥补投资缺口，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四）“末端补贴”的政府投资模式可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由于受以往国债投资模式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获得

国家投资，盲目扩大建设规模，致使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严重超出

实际需要，大量设施因“吃不饱”而闲置，造成政府投资的极大浪费。

如果政府能够转变传统的投资方式，将投资重点用于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的收运系统配套以及运营费用的补贴，环境设施通过市场机制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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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设，可有效避免盲目建设的发生，同时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三、设立城镇环境设施运营专项基金的几点建议 

 

解决城镇环境设施运营资金缺乏的有效方式是设立专项运营基

金，对运营资金短缺严重地区已建成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提供补贴

或无息贷款用于设施运营。 

（一）基金来源及管理。基金由中央、省、市三级财政每年按照

一定比例投入设立，中央财政从国债资金或以奖代补基金中拿出一定

份额，省、市两级财政从污水垃圾处理费收入中拿出一定份额。基金

设立后由省级建设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可借鉴美国设立清洁水州立滚

动基金的设立办法，美国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由联邦和州政府按照

4:1 的比例投入资本金，各州设立管理机构，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

定资金申请程序和具体使用途径。 

（二）基金补贴对象及前提。基金补贴对象为中西部地区及县、

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不到位地区的已建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境基

础设施。补贴前提一是当地需在规定期限内建立健全污水垃圾收费机

制，二是设施运行负荷率和环境绩效需达到相关要求。 

（三）基金使用方法。由省级建设部门作为基金管理机构制定基

金申请程序，并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提供补贴或无息贷款。申请补

贴的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建立健全收费机制后，将收取的污水垃圾处理

费返还基金，用于基金滚动发展。 

（四）基金补贴标准。基金以补贴对象实际处理量为标准，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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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吨生活污水补贴 0.5 元，每处理一吨垃圾补贴 50 元。其实际处理

量需根据国家或省级相关部门考核标准进行认定。 

（五）基金还可为其他环保项目提供贷款。对于不在运营补贴范

围内，同时市场化发育较好地区的环保项目，如收费标准不足以维持

其运营，基金还可以为其作为低息或无息贷款，所贷款项返还基金后

用于支持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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